
淘宝店主销售假冒MCM包

被判有期徒刑 3年半 并处罚金 50万元

□记者 王川 通讯员 金剑轩

本报讯 遇到喜欢的人， 有人会

大胆表白但也有人会潜门而入。 金山

区的冯某某为追求暗恋对象， 选择尾

随跟踪， 非法侵入对方住宅。 日前，

金山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以非法侵入住

宅罪对冯某某提起公诉。 金山区人民

法院审理后以该罪名， 判处冯某某拘

役 3个月， 缓刑 3个月。

2019 年 1 月 4 日晚， 万先生像

往常一样准备将烧好的热水送到女儿

房间， 却发现本该锁紧的房门竟打开

了一条细缝， 进屋后发现一名陌生男

子正在翻动物品！ 男子被发现后， 打

算迅速溜走， 机警的万先生立刻上前

控制住该男子并报了警。

据犯罪嫌疑人冯某某交代， 自己

非法侵入住宅竟是为了接近暗恋的

“女神”。 冯某某表示， 2017 年 8 月，

他在某饭店吃饭时遇到了饭店收银员

万某， 对其产生了好感， 便常常光顾

饭店。 2018 年 12 月， 他开始不再满

足于去饭店“偶遇” 万某， 转而萌生

了打探万某住址的想法。 今年 1 月

初， 冯某某变身“跟踪狂”， 待万某

下班后尾随跟踪确定了其住址。 几

天后， 趁万某还未下班， 冯某某潜

入屋内， 通过拍摄摆在沙发旁的快

递盒， 得到了“女神” 的姓名和手

机号码。 正当冯某某沉浸于接近“女

神” 的喜悦中时， 却没想到万某父亲

的突然进入打破其美梦， 被当场抓

获。

□见习记者 张叶荷

通讯员 牛贝

本报讯 在未取得授权的情

况下， 个体户周某受他人所托，

承接制作假冒“东阿阿胶” 商标

品牌的铁盒包装事宜， 还将该业

务转包给广州某包装制品有限公

司的陈某。 近日， 上海市第三中

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了该起案

件， 作出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的

裁定。

陈某是广州某包装制品有限

公司法定代表人、 广州某实业有

限公司股东， 周某则是浙江的一

名个体户， 经营印刷包装业务。

2017 年 7 月起， 在未取得商标

权利人授权的情况下， 石某

（另案处理） 找到周某制作“东

阿阿胶” 商标品牌的铁盒外包

装， 周某在工厂内制作了金银

两色的盖掀盒身纸卡， 并将其

委托他人制作的镭射标签粘贴

在纸卡上。

同时， 周某还将铁盒制作业

务转包给陈某， 陈某随即又将制

作印制盒盖和盒底图案铁皮的业

务转包他人， 最后由陈某负责使

用工厂的机器将上述铁皮冲压成

盒盖、 盒身和盒底， 并将周某制

作提供的纸卡压印在盒身内。 制

作完成后， 周某将伪造的“东阿

阿胶” 商标品牌的铁盒外包装

2.7 万套及 800 个铁盒底分批发

送给石某 （另案处理）。

2017 年 11 月， 周某再次找

到陈某， 订购 20000 套铁盒。

同年 12 月， 陈某被抓获， 同日

周某亦被抓获。 在周某工厂内，

公安机关查获印有“东阿阿胶”

商标字样的金色纸卡 2.7 万张、

银色纸卡 1.2 万张、金色镭射标

签 5 万余张、 银色镭射标签 4.2

万张、 铁盒盖 17 个、 盒底 149

个、物流单 9 张。 经东阿阿胶股

份有限公司鉴定， 除在陈某处

查扣的铁盒盖是该公司生产制

造外， 其余查扣的涉案物品均

为假冒产品。

一审法院认为， 周某、 陈

某伪造并销售伪造的他人注册

商标标识， 其行为均已构成非

法制造、 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

标标识罪。 两人到案后能如实供

述自己的罪行， 依法可以从轻处

罚。 据此， 一审法院以非法制造、

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

分别判处周某有期徒刑 3 年 3 个

月， 罚金 8 万元； 陈某有期徒刑

3 年， 罚金 4 万元； 扣押在案的

违法所得及查获的非法制造的假

冒注册商标标识等均予以没收。

一审宣判后， 陈某不服， 上诉至

上海三中院。

上海三中院认为， 涉案“东阿

阿胶” 铁盒上有 4个完整的经国家

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核准的注

册商标图样， 据此认定的犯罪数量

并无不当。

在本案中， 周某与陈某分工明

确， 两人既共同实施了制造假冒注

册商标标识的行为， 又实施了销售

该假冒注册商标标识的行为。 基于

涉案产品的性质， 可以判断陈某对

涉案产品用于销售获利具有概括性

的认识， 因此两人共同构成非法制

造、 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

罪。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张超

本报讯 从箱包城购买假冒

MCM 品牌箱包， 再通过淘宝网店低

价销售， 一年销售金额 296 万元， 获

利 30 余万。 近日， 上海市徐汇区人

民法院 （以下简称 “上海徐汇法院”）

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销售假冒注册商

标的商品案， 一审判定被告人王某犯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判处有

期徒刑 3年半， 并处罚金 50万元。

2017 年 3 月起， 王某从自己所

在城市的箱包城购买假冒 MCM 箱

包， 再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在其开

设的淘宝店上进行销售， 短短一年，

销售额达到 296 万元， 利润超过 30

万元。 2018 年 3 月， 陶某在王某淘

宝店购买了 MCM 包袋发现有假，

于是报案。 几天后， 民警在王某住处

将其抓获， 并当场查获价值 1700 元

的假冒 MCM 品牌钥匙扣、 钱包、

手提包、 双肩包等。

根据鉴定结果， 公诉方认为王某

的销售金额为 296 万余元， 金额巨

大， 应当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而辩护人表示仅

对报案人购买的一个箱包及从王某住

处查扣的箱包进行鉴定， 并未就其他

更大量箱包进行鉴定， 不能认定王某

买卖的所有箱包都是假冒注册商标的

商品； 其次公安机关调取的淘宝网销

售记录， 每笔交易并未注明 MCM

品牌包袋， 该份电子数据也没有淘宝

网的说明及经过严格的公证程序， 不

能排除合理怀疑。 因此认定王某的销

售达 290 余万元证据不足、 事实不

清。

法院审理后查明， 王某在本案中

销售的均系假冒 MCM 注册商标的

商品。 公安机关依法调取了 2017 年

3 月至 2018 年 3 月的交易记录，王某

本人也确认该段时间网店销售的均为

假冒 MCM 注册商标的商品， 至案

发的销售金额以网点交易记录为准；

王某及辩护人无任何证据证明该销售

金额中尚包含其他商品、 MCM 正品

或虚假刷单交易额， 因此应该认定本

案中王某的销售金额为 296万元。

最终， 法院认定王某销售明知是

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销售金额巨

大， 其行为已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

的商品罪， 应予处罚。 王某如实供述

自己的罪行， 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根据犯罪的事实、 性质、 情节和对

于社会的危害程度， 法院认定王某

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判

处有期徒刑 3 年 6 个月， 并处罚金

50 万元。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货运船只在航道中

行驶时， 依法需根据实际载货

量， 缴纳一次港口建设费。 但个

别不法船主， 竟将这笔税费纳入

了“节省成本” 的名单中。 船主

王某就采用伪造船运单、 清税单

等方法， 多次在往返上海港的航

次中， 少缴、 不缴港口建设费共

计 1万余元。

近日， 杨浦区人民法院依法

判处王某犯诈骗罪， 判处他有期

徒刑 6个月， 缓刑 1 年， 罚金人

民币 2000元。

被告人王某是某船只的负

责人。 2014 年 2 月至同年 12 月

间， 王某与湖南一家公司签订

水路货物运输协议， 约定运输

采取全程包干， 即确定包干价

格后， 承运船的运输费用、 船

上人员开销和船舶港口建设费

等费用， 不再另由公司支出，

而是算在包干价格内， 由船上

自行负责。

根据 《港口建设费征收使用

管理办法》 的规定， 港口建设费

按照实际载货量收费， 针对一批

货物， 只征收一次港口建设费，

经过其他港口时， 可出示已缴费

港口出具的 《港口建设费专用收

据》 获得签证。

为“节约成本”， 王某决定

利用自己的船只为上述公司运输

货物到上海港口的多个航次中，

采用伪造船运单， 少报自己所载

的货物， 以便少缴费用， 或干脆

利用伪造的清税单， 达到不缴费

用的目的。

经统计， 王某累计少缴甚至

不缴港口建设费共计人民币 1 万

余元。

本案公诉机关杨浦区人民检察

院认为， 结合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

审理非法生产、 买卖武装部队车辆

号牌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 第 3 条第 2 款的规

定： “使用伪造、 变造、 盗窃的武

装部队车辆号牌， 骗免养路费、 通

行费等各种税费， 数额较大的， 依

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定罪

处罚。” 承办人认为， 本案中的犯

罪手法类似于此司法解释中的手

法， 属于骗免税费， 同时港口建设

费的性质和养路费等的性质具有相

似性， 最终认定本案是一起典型的

骗取国家税费的诈骗案件， 因此依

法对被告人王某以诈骗罪提起公

诉。

另据介绍， 公诉机关还积极履

行检察职能， 制发了补充移送起诉

通知书， 成功追诉冯某某等 9 人到

案， 并依法判决。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虞增鑫

因为工作上的矛盾， 曾经是合作伙

伴的执行董事和监事却因为一次股东

会议而对簿公堂。 原本作为主持人的

执行董事因车辆爆胎， 要迟到半小时，

而监事却趁机表决了罢免执行董事的

决议。 日前， 松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审

理了此案， 法院认定监事滥用大股东

表决权， 股东决议无效。

许彩霞与谢杰豪原为朋友关系，

2011 年 12 月 12 日两人共同设立上海

振胜纺织品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 万

元， 许彩霞认缴 49 万元、 谢杰豪认缴

51 万元。 振胜公司章程规定： 公司设

执行董事 1人， 监事 1人， 均由股东会

选举产生； 股东会由执行董事召集并主

持， 执行董事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

务的， 由监事召集和主持。 公司成立之

初， 由许彩霞担任执行董事、 谢杰豪任

监事。 几年后因经营理念不同， 两人产

生矛盾。 2017 年 8 月 10 日， 谢杰豪以

监事身份发函给许彩霞， 提议召开临时

股东会， 主要议题为罢免许彩霞执行董

事职务。 许彩霞收函后以振胜公司名义

答复， 决定于 2017 年 8 月 27 日上午 8

时 30 分在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 会议

主要议题为讨论谢杰豪冒用公司名义取

消订单的责任等问题。

2017 年 8 月 27 日上午 8 点 30 分，

谢杰豪到会， 发现只有许彩霞丈夫黄某

在场， 被告知许彩霞因车辆爆胎将迟到

半小时。 8 点 40 分谢杰豪不顾黄某反

对即以监事身份代为主持召开股东会，

径行宣读了关于罢免许彩霞执行董事职

务的议案， 主持表决并在股东会决议上

签名。 后谢杰豪要求许彩霞配合办理法

定代表人变更手续， 被拒。 谢杰豪即起

诉到松江法院， 要求确认振胜公司

2017 年 8 月 27 日股东会决议有效， 许

彩霞协助办理振胜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

手续。 许彩霞辩称， 27 日股东会由谢

杰豪利用其迟到的几分钟时间自行召

开、 主持， 程序不合法， 且会议决议内

容也非原定的股东会议题， 故不同意谢

杰豪的诉讼请求。

松江法院经审理认为， 27 日的股

东会， 双方虽各自提出会议议题， 但不

影响会议的有效召集。 依振胜公司章程

规定， 股东会会议由执行董事主持， 执

行董事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的，

由监事主持， 许彩霞虽有迟到， 但并无

证据表明其不履行或不能履行职务， 且

其丈夫已先到场做出说明， 但谢杰豪不

予理睬直接主持会议并进行表决。 谢杰

豪的行为有违公序良俗， 27 日股东会

决议并未真正进行过表决， 不成立， 因

而未生效。 松江法院依法驳回谢杰豪的

全部诉讼请求。 谢杰豪不服上诉， 二审

法院维持了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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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到！执行董事被监事趁机表决罢免
法院：滥用表决权 决议无效！

当事人从事民事活动

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并

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商事

交易中， 尤其在有限责任

公司内部， 股东间基于人

和因素而合资、 合作， 股

东间应尽到必要的容忍义

务。 守时固然是美德， 应

当褒扬， 但现实生活中意

外难免 ， 迟到时有发生 。

股东会法定主持人迟到时，

其他股东应予必要容忍 ，

适当等待。 而且公司召开

股东会并不仅为了股东行

使表决权， 股东会一项重

要职能在于其议事功能 ，

与会股东经充分的陈述 、

辩论， 以期达到说服或被

说服的目的， 最大范围内

的实现公司意思一致。 这

也是现代法治理念中正当

程序应有之意 。 本案中 ，

股东谢杰豪未尽到必要容

忍义务， 仅等了 10 分钟，

即以监事名义主持股东会

并作出决议， 剥夺了许彩

霞作为股东参与股东会陈

述 、 辩论和表决的权利 ，

严重侵害许彩霞股东权益。

相应的股东会决议未真正

进行过表决 ， 并不成立 ，

亦未生效。

为“节省”港口建设费 竟暗渡陈仓

船主犯诈骗罪获刑

伪造“东阿阿胶”铁盒包装 两人获刑

法官说法：

为接近“女神”变身“跟踪狂”

金山一男子因非法侵入他人住宅获刑


